
    顺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和相关部门承担职责发生的变化，为健全全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

工作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促进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预案。

    本《预案》在原来预案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以进一步强化预防为主、源头防控，增强预案的科学

性、指导性和实用性，提升环境应急能力和水平。

一、意义及背景



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
《河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河南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河南省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平顶山市突发环境时间应急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定本预案。



   三、主要内容

  《预案》主要就以下内容进行了明确：

    第一部分　总则明确了编制目的、编制依据、事件定义与分级、工作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二部分　组织指挥体系，明确了区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的组成和职责，街道突发环境事

件组织指挥机构和职责。

    第三部分　监测预警，规范了信息报告的程序及内容，应急监测和风险分析，预警行动，预警级别调整

和解除。

    第四部分　信息处置，明确了事件信息收集，核实，报告时限、程序，报告方式与内容与信息通报。

    第五部分  应急响应，细化了不同级别突发环境事件的响应主体及处置行动。

    第六部分  后期工作，提出了应急响应终止后及时开展损害评估、事件调查和善后处置。

    第七部分  应急保障，明确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应急救援保障，支援事件应急处置和环境恢复

治理工作需要。

    第八部分  附则，包括预案管理和实施时间。



 

四、主要特点

    本预案属区级专项应急预案，是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体系的组成部分，与我区其他领域专项应急

预案相互衔接，主要侧重明确突发环境事件的组织指挥机制、信息报告要求、分级响应及响应行动、队伍物

资保障及调动程序，以及事发地街道办事处职责等，重点规范区级层面应对行动，对基层相应预案具体指导

性。基于以上考虑，着重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是坚持统一领导、高效有序，区人民政府是全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根据突

发事件防范应对需求，设立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卫东生态环境分局承担日常工作。

    二是坚持属地为主、分级管理，明确了跨市域、跨区、跨街道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主体，以及信息报告

内容、级次渠道、时限要求，协调联动和跨域支援，应急保障和分工调整等方面工作。

    三是坚持专常兼备、分类应对，细化了应急监测和风险分析，补充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

收集、趋势分析研判，完善了应急监测、处置行动等内容，区分领域不同类型易发事件，探索归纳简练易行

操作流程。

   四是舆论引导、平稳可控，通过官方“两微一端”（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平台发布事件信息等，

规范发布事件成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防范常识、公众配合措施、调查处理情况等。


